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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热线

““云云数数贸贸””传传销销蔓蔓延延到到威威海海
刚兴起两个多月就发展近200人，已被警方端掉

摩托车横穿马路

司机被撞伤

本报6月30日讯 (记者 王
震) 30日上午，文化路高区实验
一小附近，一辆二轮摩托车横穿
马路时，被一辆轿车撞出几米
远，摩托车司机戴某受伤被送往
医院救治。

30日上午7时许，在文化路
高区实验小学路段，一辆摩托车
由北向南横穿马路，行至路中，
被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轿车撞
上，摩托车被顶出去几米远，司
机戴某被撞，左腿脚腕部被伤，
头部和脚出血，摩托车零件散落
一地。轿车司机和乘客没受伤。

事发后，戴某意识模糊，妇
女儿童医院急诊科医生赶到现
场，戴某对医生的询问反应迟
钝。医生把戴某拉回救治。轿车
司机和乘客一同前往医院。

上午8时许，记者赶到妇女
儿童医院病房，医护人员正在为
戴某处理脚伤。此时，戴某已恢
复意识。

轿车司机丛某介绍，事发时
自己开车时速在60km/h左右，摩
托车突然从马路一边斜穿到路
中，他刹车不及撞上摩托车。戴
某家属介绍，戴某本打算骑摩托
车出去接人，事发时并没有戴头
盔。事后，双方留下联系方式，等
候交警部门处理结果。
(请市民刘先生持身份证到本报

威海站领取线索费50元)

老太晕倒在校园

师生报警救助

本报6月30日讯(见习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黄立乐) 28
日，在威海一高校校园内，一老太
太身体突发不适，晕倒在地。路过
师生报警求助，找到了老人家属。

28日下午，在威海一高校校
园内，一大学生经过北门附近，远
远地看见一名老太太侧躺路边，
身体不时抽搐。不一会儿，老太太
从地上坐起来，学生发现老人嘴
角泛白沫，神智不清。路过的老师
和学生担心老人危险，赶紧报警。

金海滩边防派出所民警赶到
现场时，老太太仍坐在地上不动，
身体无明显外伤，但说不清自己
的名字和家庭住址。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交流沟
通，老人渐渐恢复记忆，称自己的
孩子在学校工作，但多数老师和
学生未见过老人，不清楚老人的
家属和住址。民警随后又联系学
校人事处，最终找到了老人的家
属。

当天，老人独自外出溜达，下
午准备回家，行至校园北门一下
坡路段时，身体突然不适，晕倒在
了路边，出现短时失忆。

6月23日，一市民向警方举
报，市区小商品市场附近的青
岛中劳联劳务服务连锁有限公
司威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威海
中劳联公司 )内，有人涉嫌组
织、领导传销。两名民警化装进
入，很快就被热情地拉进威海
中劳联公司“听课”。民警发现，
威海中劳联公司并无实际经营
业务，而是在发展“云数贸联
盟”传销网络。

经过两天的秘密侦查，民
警掌握了“云数贸联盟”内部人
员组织和发展下线防范，掌握
了大量证据。25日下午，趁该组
织“授课”时，环翠公安经侦大
队民警突击抓捕，当场搜查出
大量宣传推广资料和个人信息
登记表，控制参与传销人员10
余个。

经查，自今年4月以来，冯
某、樊某、马某、徐某等人，在市

区以威海中劳联公司名义，依
托于“云数贸联盟”网站，以推
广数字贸易为幌子，以高额返
利为诱饵，要求参加者缴纳不
同数额会员费、股东费成为个
人认证商户，参加者被授予一
个独立账户、密码，用以登录

“云数贸联盟”网站。在“云数贸
联盟”网站上，参加者按加入时
间、投入资金额被分成一定层
级，再根据他们发展下线人数，

由网站后台程序自动返利，引
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

截至案发，冯某发展下线
52人，升到第11层级；樊某发展
下线87人，升为12层级；马某发
展下线人数90人，升为13层级；
徐某发展下线10余人，升为6层
以上。

目前，冯某、樊某、马某、徐
某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罪，被刑事拘留。

扎民警卧底侦查

端掉一传销窝点，抓出四个“鼠头”

在一家“云数贸集团有限
公司”网页上，对“云数贸”如此
解释的——— 以云计算互联网为
基础，实现以数字化信息为贸
易主体的商业模式，最终实现
平台参与者共享网络财富收益
而共赢的生命共同体。

这段连语法都错误的解释
让很多人不明所以，所谓“奖
励”则更复杂，有推荐奖、团队
配对奖、红利奖、股票分红等10
几种。据冯某等四人交代，最直

接的就是推荐奖，因此，威海这
个初级“云数贸联盟”传销网络
很直白。马某称，他们“股东盘”
的传销模式是：一个人必须发
展两个人作为下线，这两个下
线入会费的 2 0%作为奖励提
成；下线再往下发展，五层以
内，每层奖励提成3000元，再往
下，每发展一层奖励提成500
元。如此算来，某人花5000元成
为“股东”，作为第1层，他发展
到第3层即可收回成本。

冯某等人交代，每个“股
东”都在“云数贸联盟”网站拥
有个人账户，每个下线交费后
也拥有个人账户，但前提必需
由有上层账户垫付一定数量

“电子币”才行。这个规定是“云
数贸联盟”背后运作者的牟利
渠道之一，上层介绍下线的必
需条件是5000元的电子币，若
电子币不足，必须向上层或同
层购买。

按照这种模式，成为“股

东”要购买“电子币”，为发展下
线，需购置更多“电子币”。这种

“电子币”虽在“云数贸联盟”网
站流通，但难兑现。“股东”给网
站汇入真金白银，所谓高额奖
励却只是虚拟“电子币”。

这就意味着，加入“云数贸
联盟”等于把钱兑换成虚拟“电
子币”，如果想要捞回来，就要
骗更多人把钱兑换成“电子
币”，购置“电子币”的钱最终归
向了网站所有者。

扎“云数贸”敛钱套路

入会者汇入真金白银，得到虚拟“电子币”奖励

根据4名犯罪嫌疑人交代，
加入“云数贸联盟”分为多种
盘，各盘相对独立。交500元加
入“会员盘”，交5000元则加入

“股东盘”，交30000元加入“董
事盘”，若交 5 0 0 0 0元则加入

“CEO盘”。在威海，盘踞高层的
冯某、樊某等人均是“股东”，其
下线也均加入“股东盘”。

48岁的冯某还是威海中劳
联公司的负责人。去年年底，冯
某看到了“云数贸联盟”的推广
资料，还特意到浙江参观“云数

贸联盟”实体店，顿时来了兴
趣。但实体店并不是人人都可
以开的，条件是“日收入必须达
到3万以上”，这也意味着他要
拥有庞大的下线网络，“具体得
有多少人，我也算不清。”他只
知道“下线发展得越好，得到的
奖励越多”。

起初，冯某交500元成了
“会员”，但今年又交5000元变
成了“股东”，冯某对此解释是，

“会员每发展一个下线，上线能
得到100元的返利，而我们‘股

东’这个级别每发展一个下线，
就能得到1000元”。

5 0 岁的马某不仅是“股
东”，还是“讲师”。马某说，他

“讲课”所用的课件是“一级又
一级传下来的”，他也只是今年
2月在北京听过一堂课。虽然马
某的讲课为这个传销网络拉来
了人头，他也一直宣讲“在盈
利”，但马某坦言“我们没有产
品”，盈利靠的是“股东入会
费”。作为“股东”，马某说“没有
实际职务，工作就是介绍其他

股”。
在马某的“课件”中，警方

发现了大量宣扬如何快速致富
的噱头。比如，把“云数贸联盟”
装扮成“爱国者”、“网商经济领
导者”、“民族互联网振兴者”、

“平民的创富平台”，甚至冒用
国家领导人名义，号称该组织

“享受政府补贴”。
如此蛊惑下，“云数贸联

盟”不少人为牟取返利，甚至把
自己的家人、好友拉进这个“老
鼠窝”。

扎“股东”供认

“我们的工作就是拉人头”

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
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
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
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
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
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
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
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

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
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
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
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
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

2010年5月7日颁布施行

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
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
第七十八条规定，涉嫌组织、
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
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对
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
诉。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本报记者 王震 通讯员 李钦杰

去年9月，公安部、工商总局公布
传销十大典型案例，其中“云数贸联盟
网”传销案名列其中。这个案情等级

“顶天”的传销网络，离我们并不遥远，
它已蔓延到威海。

日前，环翠警方破获一起“云数贸
联盟”组织、领导传销案，抓获4人，涉
案金额100余万元。经查，自4月以来，
这4个“鼠头”就以推广“云数贸联盟”
网站为幌子，在威海行骗，到被端掉时
组织层级已达10余级，参加人员近200
个。

马某的“教材”，其中把“云数贸联
盟”的创建者张健封为“未来世界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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